附件4
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项目

申报简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
	项目名称
	

	农机创新产品名称
	

	建设单位
	应列明以下四类主体：统筹协调部门、专业科研院所、农机制造企业、推广部门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

	现有基础
	现有基础应填写前期先进适用农机创新产品研发情况、试验示范基地生产规模和现有机械化应用情况等

	主要建设内容
	

	建设期限
	应列明计划进度安排

	资金筹措计划

（万元）
	总投资
	申请中央补助
	地方财政配套
	自筹

	
	
	
	
	

	预期目标
	相关指标应尽可能量化



